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陆河 市监 处字 〔 2022 〕 B103 号  
                         
当事人： 陆河县城优优蔬菜档（彭秋玲）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陆河县城优优蔬菜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441523MA572BCH91                              
住所（住址）： 陆河县水唇镇罗洞村委会上排村3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采购者）： 彭秋玲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        其他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陆河县陆河大道商贸大厦一楼中心市场蔬菜档1.2号档                                                  

2022年10月21日，我局委托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到你蔬菜档进行抽检，抽取的“长豆角”（购进日期：2022-10-21）经检验，该批次的长豆角噻虫胺项目不符合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No：AFSQC100511003C）。
经查，你于2022年10月21日购进上述长豆角15斤，购进价格4元/斤。前述长豆角被抽检了4.4斤，剩下的10.6斤以5元/斤的价格销售完毕。由于市场消费者是随机的，且长豆角为新鲜食用的农产品，截止至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已无法召回。该批次长豆角的货值金额为82.5元，违法所得为58.3元。截止至调查终结，未收到消费者因食用上述不合格批次长豆角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报告。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本案违法行为较轻，涉案货值金额少，违法所得少，社会危害较小，未造成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损害，且你属初次违法，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七条第（一）、（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二）违法行为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和上述的规定，我局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58.3元；2.处罚款2000元；罚没款合计2058.3元（人民币贰仟零伍拾捌元叁角）。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检验报告》（No：AFSQC100511003C）；2.现场检查笔录；3.对负责人彭秋玲的询问调查笔录；4.当事人《营业执照》、负责人彭秋玲身份证复印件；5.召回通知、召回报告和整改报告。           
我局已于2023年1月16日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河县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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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

